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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高普考試 
 按省區定額錄取制度沿革

張麗雪

摘　要

我國科舉制度自宋代採司馬光「逐路取人」建議，科舉取士依地區平均分配原

則，以達到平衡各地人才流通，即成為文官考試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一。因此，36年

施行之中華民國憲法，亦將此一制度延襲下來，規定公務人員考試按省區分別規定

名額。本文以彙整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自39年首次在臺舉辦至79年期間，公務人員考

試按省區定額錄取在制度上的發展沿革，藉以釐清此一制度的採行，對於臺灣省籍

應考人的實質影響，期能借鏡歷史，思考如何建立更完善的文官考選制度。

關鍵字：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分省區定額錄取、省籍

自由時報於 100年 1月 17日刊載記

者范正祥所撰擬「昔日高普考限制台籍

錄取率」之報導，該文中指稱國民政府

遷臺後，在臺舉辦之全國性公務人員高

普考，仍沿用針對在中國設計的分區定

額錄取辦法，依內政部人口局1948年公

布的 38省（區）人口數目，訂出錄取比

例，分配錄取應考人，做為39年起臺灣

高普考試錄取制度的依據。該錄取定額

數一直沿用至1992年隨著憲法增修條文

停止適用；另因修正戶籍法廢除本籍制

度，該限制臺籍考生錄取的不合理歧視

制度，才正式走入歷史（自由時報，100

年1月17日：A3版）。此篇報導係以批

判有關 84年以前任職軍公教人員退休

金18%優惠存款制度修正，討論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過去曾採行之按省區分定錄

取名額制度，報導內容或限於媒體篇幅

所致，未能確實呈現引用學者對於該制

度對省籍篩選相關研究之核心結論，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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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該制度之發展背景及實質影響效果，

亦未能深度探討，恐有誤導社會視聽之

虞。因此，本文即從彙整公務人員高普

考試按省區定額錄取制度的發展沿革切

入，以期提供一個客觀的角度來理解這

個制度的內涵及實質影響。

一、依憲法第85條建制
我國古代科舉，自宋代以降，均有

按地域分配名額之設計 1，36年12月25

日施行之中華民國憲法第 85條明定：

「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

考試制度，並應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

分區舉行考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

任用。」考試法於 37年 7月 21日修正

時，第 20條乃配合規定：「(第 1項 )各

省區之公務人員考試，分別在各該省區

舉行，應考人以本籍為限。(第 2項 )全

國性之公務人員考試，應分省區或聯合

數省區舉行，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

額，由考試院於考期前三個月公告之，

其定額比例標準，為該省區人口在三百

萬以下者五人，人口超過三百萬者，每

滿一百萬人增加一人。」考試院依照此

一規定，於37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

試、普通考試公告中載明：依照考試法

第 20條之規定，及內政部 37年全國戶

口統計總表所列各省區人口數，規定各

省區錄取定額比例標準如以下之表 1，

但錄取名額仍應依考試成績及實際需要

之總名額，按分區錄取定額比例增減，

如有關考試法規另有補充規定者，並依

其規定 (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員會，

1984:130~133)。

依37年之考試公告，分區定額錄取

雖然定有比例標準，但錄取名額仍應依

考試成績及實際需要之總名額，按分區

錄取定額原則比例增減，並不是定額多

少即錄取多少。

政府於39年遷臺後，第一次在臺北

市舉行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亦明

定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45年起，分

定錄取名額之省區除原 37年公告之 36

個省區外，增加蒙古、海南島、華僑，

合計 39個省區，廣東省原 30名，因海

南島另已劃出，改為28名；應考須知並

載明：各省區定額仍依考試成績錄取，

並得依實際需要比例增減之。39個省區

中，除臺灣省及華僑之比例數以實際人

口曾作多次調整外，其他各省區之比例

數，均以37年之人口數為準。

民國 78年為最後一次按省區分定

錄取名額，原定各省區定額比例數合

計 599人，其中臺灣省定額比例數為

21人，其後 79年版之《中華民國考選

統計》亦以此數據進行統計分析 (考選

部，1990b: 66)。惟究諸事實，考選部

為 78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

試，臺灣省區錄取定額標準擬調高為22

人乙事，曾於 78年 9月 7日以 (78)選高

 1 關於分區定額擇優錄取制度，在憲法規定之前的制度背景，可參考李震洲（2008），「廢

除分區定額錄取與取消列考三民主義的歷史省思—從轉型正義角度加以觀察」。國家菁英

季刊，第4卷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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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字第3409號函報考試院，經考試院提

報第 7屆第 243次會議准予備查，並於

同年9月26日以 (78)考台秘議字第3066

號函復考選部，因此，我國最終於民國

78年所適用之各省區定額比例數，合計

應為 600人，包括臺灣省定額比例數為

22人，詳如表2之訂正版本。

▼ ▼表1  民國37年所定各省區錄取定額比例標準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江蘇

（南京上海）
44 臺灣 8

陝西

（西安）
13 遼北 7

浙江 22
廣東

（廣州）
30 甘肅 9 吉林 8

安徽 24 廣西 17 寧夏 5
松江

（哈爾濱）
5

江西 15 雲南 11 青海 5 合江 5

湖北（漢口） 24 貴州 12 綏遠 5 黑龍江 5

湖南 28
河北

（北平天津）
34 察哈爾 5 嫩江 5

四川（重慶） 50 山東（青島） 42 熱河 8 興安 5

西康 5 河南 32
遼寧

（瀋陽大連）
14 新疆 6

福建 13 山西 17 安東 5 西藏 5

合計 548

▼ ▼表2  民國78年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各省區錄取定額比例標準表：訂正版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省區

定額 

比例數

江蘇

（南京上海）
44

廣東

（廣州）
28 寧夏 5 合江 5

浙江 22 廣西 17 青海 5 黑龍江 5

安徽 24 雲南 11 綏遠 5 嫩江 5

江西 15 貴州 12 察哈爾 5 興安 5

湖北

（漢口）
24

河北

（北平天津）
34 熱河 8 新疆 6

湖南 28 山東（青島） 42
遼寧

（瀋陽大連）
14 海南島 5

四川（重慶） 50 河南 32 安東 5 西藏 5

西康 5 山西 17 遼北 7 蒙古 8

福建 13 陝西（西安） 13 吉林 8 華僑 27

臺灣

（臺北高雄）
22 甘肅 9

松江

（哈爾濱）
5

合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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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民國 39年至 57年同時舉辦 3類高
普考試

政府遷臺後，自39年起恢復定期舉

辦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在57年以

前，同時也舉辦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

等暨普通考試、臺灣省公務人員高等暨

普通考試，亦即每年同時舉辦 3類高普

考試。58年以後，臺灣省公務人員高等

暨普通考試停辦，同時舉辦的考試剩下

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專門

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普通考試，至72

年起，這2類高普考試才分開舉行。

39年至 50年的全國性公務人員高

普考試，係為反攻大陸預為儲備人才，

考試之性質為資格考試，考試及格人員

並不分發任用。反之，臺灣省公務人員

高普考試錄取之後，分發臺灣省政府分

派實習期滿依法任用，故係任用考試，

並依 37年 7月 21日修正公布之考試法

第 20條第 1項：「各省區之公務人員考

試，分別在各該省區舉行，應考人以本

籍為限。」規定，以本省籍國民為應考

對象，且不受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

分區定額錄取之限制。51年及 57年先

後修正考試法，恢復全國性公務人員高

普考試分發任用制度，56年並設立行政

院人事行政局，實際上已無另行舉辦臺

灣省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之必要，故自58

年起不再舉辦 (考試院考銓叢書指導委

員會，1984: 207~208)。

39年至57年間，與前2類高普考試

同時舉行的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暨

普通考試，依 37年 7月 21日修正公布

之考試法第13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

與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其應考資

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其及格人員同時

取得兩種考試之資格。」37年11月4日

修正發布之考試法施行細則第 18條規

定：「舉行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時，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人員依本法

第十三條所定同時取得公務人員考試及

格資格者，以在公務人員考試規定錄取

名額以內者為限。」亦即，同時報考公

務人員高普考試 (全國性、臺灣省 2擇

1)、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普考試同一

類科 (應考資格及應試科目相同者 )，原

則上凡錄取者即可同時取得 2種資格，

領取 2張及格證書。但選擇報考公務人

員高普考試者 (而非臺灣省公務人員考

試 )，在 51年考試法修正公布以前，可

能受到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之限制，無

法錄取公務人員高普考試，而僅取得專

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資格。換言

之，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指涉的是各

省區的最多錄取人數限制，應考人縱使

成績達到60分，如已逾分區定額比例標

準，則在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中仍

不能錄取，僅取得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

考試及格資格。39年至 51年間，共有

61人雖報考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建

設人員對應類科，但僅取得技師資格，

請參見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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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受限分區定額未兼取2種資格之人數(39年至51年)

類科 /年別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農藝）園藝技師 1 2 1

農業化學技師 1 2

森林技師 1 1

植物病蟲害技師 1 1 2

水產技師 1

獸醫技師 2

土木技師 6 1 1 2 1 1 3

水利技師 2 1

建築技師 2

電機技師 1 1

機械（製造）技師 5 5 1 1 2 1

化學工程技師 3 1 1 1

紡織工程技師 1

冶金技師 1

小計 23 13 6 8 2 4 4 1

合　計 61

三、 民國 51年考試法明定得依考試成
績按比例增減錄取

39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普考試公

告開始，雖然定有各省區定額比例，但

錄取名額仍依考試成績及實際需要之總

名額，按分區錄取定額原則比例增減。

政府遷臺後，一方面對大陸各省人口無

法掌握，二方面應考人數中以臺灣籍人

口比例最高，為使臺灣省籍優秀青年參

加高普考試達到錄取標準者均可錄取，

自40年至45年之間，均按定額加1倍錄

取；自46年起，每年加倍錄取之倍數均

超過 2倍，臺灣省籍錄取人數之比例開

始提高。

為使前揭加倍錄取作業具備明確之

法制基礎，51年8月29日修正考試法，

於第21條第2項原條文「全國性之公務

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應分省區或聯

合數省區舉行，並應按省區分定錄取名

額，由考試院於考期前三個月公告之，

其定額標準為省區人口在三百萬以下者

五人，人口超過三百萬者，每滿一百萬

人增加一人」之後，增列「但仍得依考

試成績按定額標準比例增減錄取之。對

於無人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得降低錄

取標準，擇優錄取一人，但降低錄取標

準十分，仍無人可資錄取時，任其缺

額。」但書規定。因為「得依考試成績

按定額標準比例增減錄取」，則考試成

績達到錄取標準者，均可錄取。至於分

區定額應增加之倍數，於開拆及格人員

彌封姓名冊後，查明省籍，以錄取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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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之省分為基準，參照往例核實決

定。亦即以臺灣省籍應考人達到錄取標

準之總人數為基數，各省籍應考人均一

律按考試總成績擇優錄取，以71年高普

考試為例，臺灣省（含臺北、高雄）公

告錄取定額比例為 19人 2，各類科依錄

取標準，及格人員中以臺灣籍錄取人數

最多（分別為高考 5 7 6人、普考 6 3 7

人），爰高考增加30倍（579/19）錄取，

普考增加 33倍（637/19）錄取。而此一

倍數雖可適用於考試院所定之 39個省

區，即每一省區均可照此增加之倍數錄

取，但其中有 14個省區無人錄取。是

以，能否達到所定增加的倍數，係各省

區應考人的多寡，以及其考試成績高低

的問題，無論任何一個省籍之應考人，

均不因定額錄取而影響其考試錄取權

益。（請參見表4、表5）（考試院考銓叢

書指導委員會，1984: 134~135）因此，

遂完全改變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之實質

意義。此從高等考試自52年起、普通考

試自50年起，每年臺灣省籍錄取人員所

占比例均超過70%可觀察到具體效果。

（請參見圖1、圖2）

臺灣大學經濟系教授駱明慶（2003）

於〈高普考分省區定額錄取與特種考試

的省籍篩選效果〉一文中，回顧高普

考試分省區定額錄取制度之演變，作

成「發現該制度對外省考生的優惠，在

1962年改制後，其實質效果已經幾乎不

存在」之結論，也應證了51年以後按省

區定額制度的變化。此一乍看對本省籍

應考人相當不公平的制度，除了極少數

應考人透過更改籍貫為人口稀少的省區

而獲取優待之外，事實上並沒有對一般

的外省籍應考人帶來優惠。

四、 考試院院會先於民國 79年暫停適
用降低標準之規定

51年8月29日修正公布之考試法第

21條第2項，於75年1月24日公務人員

考試法制定公布時，改列為第13條，並

維持後段條文：「對於無人達到錄取標

準之省區，得降低錄取標準，擇優錄取

一人。但降低錄取標準十分，仍無人可

資錄取時，任其缺額。」實際運作時，

係對於無人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以各

該省區到考類科之最低錄取標準為準，

降低10分後，不受類科限制，擇優錄取

1人。從73年至78年之6年中，擇優錄

取97人，約占總及格人數的0.56%，比

率甚低（考選部，1990a: 39~40）。

雖然如此，社會各界及民意機關

時有反映，咸以復興基地應考人近年來

不分省籍，均受相同教育，且所處社會

環境亦無差異，認為全國性公務人員高

普考試，如再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對

無人達到錄取標準之省區，得再降低錄

取標準予以錄取，不僅有違考試公平原

則，且易造成省籍歧視，應修法迅謀改

 2 依考試院（七十一）考台秘議字第二○四八號公告有關報考類別與錄取名額決定事項，臺

灣區錄取定額，依照68年年終，內政部戶籍人口數目計算。爰71年全國性公務人員考試

各省區錄取定額比例標準表所載臺灣（含臺北、高雄）定額比例為19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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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9年至78年全國性公務人員高等考試臺灣省籍錄取人員占全部錄取人員比例

�圖2��39年至78年全國性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臺灣省籍錄取人員占全部錄取人員比例

善此一不合理現象。在未修法前，考選

部乃報請考試院 79年 5月 3日第 7屆第

273次會議通過，自79年起暫停適用公

務人員考試法第13條末段「對於無人達

到錄取標準之省區，得降低錄取標準，

擇優錄取一人。但降低錄取標準十分，

仍無人可資錄取時，任其缺額」之規定。

五、 85年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刪除按省
區分定錄取名額規定

80年 12月經由選舉產生具有充分

民意基礎的第2屆國民大會代表，於81

年5月27日召開第一次臨時會，議決通

過中華民國憲法增修條文 18條，其中

增修條文第 14條第 3項規定：「憲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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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

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於同

年月28日公布施行，以呼應考選機關已

經推動2年之改革作為。

配合憲法增修條文停止適用按省分

定名額規定，考試院乃於82年7月16日

函送公務人員考試法修正草案報立法院

審議，嗣於85年1月17日修正公布，即

刪除原第13條按省區分定錄取名額及降

低錄取標準之條文，至此，法制上有關

分區定額之法源，完全走入歷史。

六、 結論
我國科舉制度自宋代採司馬光「逐

路取士」建議，確立了各路名額保障之

取士制度，這項原則一直延續到明代

之「南、北、中」卷，清康熙後採取之

「分省錄取」，乃至36年12月25日施行

之中華民國憲法第 85條及 37年 7月 21

日修正之考試法第20條有關「按省區分

定錄取名額」之規定，均係以平衡各地

人才為考量，此一制度設計具有使地方

人才流通之重要政治意涵，然而，在未

能符合社會潮流下，考選機關即順應民

意在 79年停止適用，並於 85年 1月 17

日配合81年5月28日公布施行之中華民

國憲法增修條文第14條第3項「憲法第

八十五條有關按省區分別規定名額，分

區舉行考試之規定，停止適用」規定，

刪除公務人員考試法原第13條有關分區

定額之法源，將此一實施近千年的選士

制度沒入歷史。

關於分省定額制度之優劣得失，可

以從現代的觀點進行思考，不過，公務

人員考試制度的確立，使我國自古以來

的尚賢思想，得以付諸實施，也促使社

會階層的流動，因此，如何借鏡歷史，

建立更好的文官考選及任用制度，才是

考選機關持續努力的目標。

● 作者：張麗雪 高普考試司科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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